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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有效推動輔

導工作，結合教師資源，加強對學生全面關懷，促進學生健全身

心發展，特設置義務輔導老師。 

第 二 條  凡本校專兼任教師每學年經學術或行政單位推薦，具有服務熱忱

且有耐心者，均可提出申請擔任，任期 1 年。 

第 三 條  義務輔導老師主要職責為每週值班 2 小時，提供學生課業、生涯

及生活適應等輔導服務，前述值班時數、地點得與教師 office 

hours 合一併行。 

第 四 條  義務輔導老師得依其意願及專長，協助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推廣

下列一級預防性心理衛生輔導活動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擔任各項輔導計畫與活動之顧問、講師及評審委員等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撰寫主題性輔導文章，提供全校師生參考。 

第 五 條  為提高輔導品質，義務輔導老師每學期應參與學生輔導與諮商中

心所舉辦之期初、期末工作會議及研習訓練至少 1 次。 

第 六 條  義務輔導老師為無給職。擔任義務輔導老師得於教師評鑑輔導項

目予以考核加分；績效優良且達敘獎標準之義務輔導老師，報請

學校給予獎勵，敘獎標準得視每學年輔導工作事項調整之。 

第 七 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


